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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1/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11541.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印发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

知（劳社厅发[2007]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厅（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6]15号

），指导各地做好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工作，我们

研究制定了《关于开展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试点工

作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贯

彻实施。 二00七年一月五日关于开展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

地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中办

发[2006]15号，以下简称15号文件），完善培养、评价体系，

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现就开展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

地（以下简称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贯彻落实15号文件精神，明确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的指导

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充分认识建设公共实训基地的重要意

义。在推进高技能人才和职业培训工作改革发展过程中，部

分城市劳动保障部门探索建立了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

实践证明，建设公共实训基地，是提高职业培训和技能人才

培养评价水平的有效手段，是新时期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的创新举措。加快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不仅是解决当前培

养、评价服务能力不足，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必然要求，



而且是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劳动保障部门公共管理和服务水

平的迫切需要。 （二）新时期建设公共实训基地的指导思想

是，贯彻落实15号文件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培育和

发挥劳动保障部门在高技能人才工作中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

能，通过搭建高层次公共实训平台，解决高技能人才培养评

价服务手段不足和水平不高等问题，推动培养、评价、交流

工作同步开展，带动高技能人才各项工作，加快本地区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 （三）"十一五"期间，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

结构调整的需要，立足当地支柱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技术先进、资源共

享"的原则，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建设50个面向社会提供实训

和技能鉴定服务的公共实训基地（其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每

个省至少建立2个），初步形成公共培训鉴定服务网络，使之

成为劳动保障部门新的公共服务窗口，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

和评价服务，为实现素质就业探索道路，为经济发展输送合

格的技能人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